
附件1

阿克陶县2026年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库、项目计划和中央第一批财政衔接资金项目计划
实施方案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落实中央、自治区、自治州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落实常态化帮扶措施部署要求，进一步加强资金和项目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关于印发<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1〕19号）《关于印发<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新财规〔2021〕11号）《关于印发<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项目入库指南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新乡振〔2022〕35号）《关于印发<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）项目管理办法（暂行）>的通知》（新乡振〔2021〕32号）《关于做好2026年度财政衔接资金县级项目库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新农计函〔2025〕48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阿克陶县实际，制订本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论述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》部署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。充分利用项目自主审批权限，加大资金投入力度，优化资金使用机制，提高配置效率，创新方式方法，形成全方位帮扶合力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，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。
二、项目职责权限划分
（一）资金主管单位职责。资金主管部门主要负责项目库、项目计划编制和审查论证，下达资金安排计划，对项目质量、进度监督检查，组织开展项目竣工验收。
（二）项目主管单位职责。项目主管单位主要负责项目实施方案的审查论证，项目前期资料的审核，对项目质量、进度监督检查，参与项目竣工验收。
（三）项目建设单位职责。项目建设单位主要负责制定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《初步设计方案》《项目实施方案》，组织开展项目设计、勘察、招投标、合同订立、委托项目监理、结算审核、财务决算、资产确权、移交等，督促项目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履职尽责，对项目施工质量和进度进行监督检查，按照工程进度支付项目资金，项目竣工后向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等。
（四）项目施工单位职责。组织项目按照设计要求施工，保证项目施工质量和施工进度。
（五）项目使用单位。遵循“谁使用、谁管理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做好项目后续管理。
三、项目建设内容
（一）阿克陶县2026年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库共78个项目，计划投资67886.69809万元,其中：
1.产业发展24个项目，计划投资27909.77566万元，投资占比41.11%。
（1）高质量庭院经济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191.166万元，其中：庭院种植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191.166万元。
（2）加工流通项目7个，计划投资3175万元，其中：加工业5个，计划投资2075万元；市场建设和农村物流项目2个，计划投资1100万元。
（3）生产项目16个，计划投资24543.60966万元，其中：林草基地建设项目2个，计划投资13322076.02万元；养殖业基地项目6个，计划投资13808.8万元；种植业基地项目8个，计划投资8658.789655万元。
2.巩固三保障成果项目1个项目，计划投资1350万元，投资占比1.98%。
（1）教育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1350万元，其中：享受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补助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1350万元。
3.就业项目3个，计划投资3577.31243万元，投资占比5.27%。
（1）就业项目2个，计划投资1545.15565万元，其中：公益性岗位1个项目，计划投资960万元；交通补助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585.15565万元；
（2）创业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2032.15678万元，其中：创业补助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2032.15678万元；
4.乡村建设行动47个项目，计划投资31331.11万元，投资占比46.15%。
（1）农村基础设施（含产业配套基础设施）36个项目，计划投资18273.11万元，其中：产业路、资源路、旅游路建设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200万元；农村道路建设（通村路、通户路、小型桥梁等）项目12个，计划投资4745万元；农村供水保障设施建设项目5个，计划投资4787.6万元；其他项目18个，计划投资8540.51万元；
（2） 人居环境整治10个项目，计划投资12148万元，其中：村容村貌提升6个项目，计划投资9198万元；农村污水治理3个项目，计划投资1950万元；农村垃圾治理1个项目，计划投资1000万元；
（3）配套设施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910万元，其中：其他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910万元。
5.易地扶贫搬迁后扶项目2个，计划投资3700万元，投资占比5.46%。
（1）易地扶贫搬迁后扶项目2个，计划投资3700万元。
6.其他1个项目，计划投资18.5万元，投资占比0.03%。
（1）其他1个项目，计划投资18.5万元，其中：困难群众饮用低氟茶1个项目，计划投资18.5万元。（具体内容详见附件2）
（二）阿克陶县2026年财政衔接资金项目计划共38个项目，计划投资40583.18809万元,其中：
1.产业发展18个项目，计划投资23999.775655万元，投资占比59.14%。
（1）高质量庭院经济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191.166万元，其中：庭院种植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191.166万元。
（2）加工流通项目5个，计划投资2295万元，其中：加工业4个，计划投资1695万元；市场建设和农村物流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600万元。
（3）生产项目12个，计划投资21513.609655万元，其中：林草基地建设项目2个，计划投资2076.02元；养殖业基地项目4个，计划投资11428.8万元；种植业基地项目6个，计划投资8008.789655万元。
2.巩固三保障成果项目1个项目，计划投资1350万元，投资占比3.33%。
（1）教育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1350万元，其中：享受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补助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1350万元。
3.就业项目3个，计划投资3577.312431200万元，投资占比8.81%。
（1）就业项目2个，计划投资1545.15565万元，其中：公益性岗位1个项目，计划投资960万元；交通补助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585.15565万元；
（2）创业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2032.15678万元，其中：创业补助项目1个，计划投资2032.15678万元；
4.乡村建设行动13个项目，计划投资7937.6万元，投资占比19.56%。
（1）农村基础设施（含产业配套基础设施）12个项目，计划投资7547.6万元，其中：农村道路建设（通村路、通户路、小型桥梁等）项目3个，计划投资1310万元；农村供水保障设施建设项目4个，计划投资4457.6万元；其他项目5个，计划投资1780万元；
（2）人居环境整治1个项目，计划投资390万元，其中：村容村貌提升1个项目，计划投资390万元；
5.易地扶贫搬迁后扶项目2个，计划投资3700万元，投资占比9.11%。
（1）易地扶贫搬迁后扶项目2个，计划投资3700万元。
6.其他1个项目，计划投资18.5万元，投资占比0.05%。
（1）其他1个项目，计划投资18.5万元，其中：困难群众饮用低氟茶1个项目，计划投资18.5万元（具体内容详见附件3）。
（三）阿克陶县2026年中央第一批财政衔接资金项目计划
2026年中央第一批财政衔接资金到位23897万元，其中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20845万元，以工代赈任务1509万元，少数民族发展任务1466万元，欠发达国有农牧场巩固提升任务77万元，共安排项目33个，计划投资36553.23243万元，其中：产业发展14个项目，计划投资20929.82万元，投资占比57.26%；巩固三保障成果项目1个项目，计划投资1350万元，投资占比3.7%；就业项目2个，计划投资2617.3124万元，投资占比7.16%；乡村建设行动13个项目，计划投资7937.6万元，投资占比21.72%；易地扶贫搬迁后扶项目2个，计划投资3700万元，投资占比10.12%；其他1个项目，计划投资18.5万元，投资占比0.05%（具体内容详见附件4）。
四、实施要求
（一）加强项目实施管理。项目经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批复后，各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批复的建设内容、建设地点、规模等内容实施，不得擅自更改和调整，确需调整的，由项目建设单位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报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后予以调整。各项目建设单位、主管部门要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检查，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和施工安全。项目竣工后，项目建设单位要按照“一项目一档案”的要求，扎实做好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。
（二）规范项目资金管理。财政衔接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报帐运行，资金拨付由项目建设单位向项目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经主管部门同意后提交财政局审核，由国库支付中心支付至施工单位。各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格资金审核审批手续，按照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，不得随意改变资金用途，扩大资金使用范围，严禁挪用、挤占和滞留资金。
（三）强化项目公告公示。各项目建设单位和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衔接资金公告公示相关要求，项目建设单位对项目库、项目计划、资金分配情况、项目实施方案及时公示公告，在乡村两级公示栏、主要实施地点等树立项目公示牌，公开公示“项目名称、建设内容和规模、施工地点和范围、建设质量标准、投资及其构成、绩效情况、项目技术负责人”等事项，确保阳光操作，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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